价格先进个人齐毅事迹

齐毅，男，汉族，1982年10月出生，天津人，201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法学学士。现任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价格收费执法支队支队长、一级主任科员。
齐毅同志在价格执法领域深耕多年，屡创佳绩，在2018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2021全国价监竞争专项工作、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全国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1.08”专案工作中表现优异，受到市场监管总局通报表扬。2021年参与查办市场监管总局“唯品会”不正当竞争案，同年6月参加市场监管总局平台经济治理专项行动并获表彰。2025年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综合执法人才库价格监督领域第二批入库人才名单。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监管环境，齐毅同志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执法一线吹响“冲锋号”，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担当。牵头主办价格领域各类案件60余件，查办天津市首例粮食领域压级压价案、天津市首例适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行处罚的某银行不正当价格行为案、天津市首例“反向抹零”案、天津市涉案金额最大且涉案物资最多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3M口罩案、天津市首例针对组织“好评返现”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刷单炒信案，妥善处置天津某金融中心在转供电过程中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案以及可能引发国际舆情的中葡企业合同违法行为案。其中，4件案件入选市场监管总局典型案例库。参与制定市场监管总局《殡葬领域市场监管执法指引》，并于2025年5月参加民政部中国殡葬文化建设专项课题验收评审工作。

环保电价既有政策迄今已实行十余年，随着行业发展，监管流程适配度下降、企业非主观故意违法、处罚结果影响企业发展等问题日益凸显，市场监管部门陷入“罚”与“不罚”的两难境地。在全国各省市均无有效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齐毅同志通过大量实地调研走访，反复研究政策法规，力促多方协调会商研讨，最终“闯”出一条“新路”，通过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燃煤发电企业上交超限值时段环保电价款，并督促企业加强环保设施改造和投运力度，减轻燃煤发电企业负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创新举措受到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等14家发电企业联名感谢，相关建议信息得到市场监管总局的高度评价，并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纳，河北、山西等煤电大省兄弟部门纷纷来津学习交流，助推环保电价监管方式改革。

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齐毅同志坚决向利用疫情非法牟利、侵害百姓权益的违法行为“亮剑”，牵头查办某连锁药房捆绑销售连花清瘟胶囊哄抬价格违法案，形成强力震慑，央视频道对此专题报道。该案获评天津市市场监管系统2022年度“十佳案件”，入选市场监管总局首批查处涉疫物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为天津市社会大局稳定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齐毅同志始终严守党纪国法，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同时，作为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价格收费执法支队支队长，他以身垂范，注重支队思想和能力建设，多措并举，凝心聚力，带领支队荣获2024年度天津市公务员集体三等功。

齐毅同志政治过硬、实绩突出、潜心深耕、作风优良，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价格执法的“突击手”，更是天津市市场监管执法队伍的“排头兵”。

